
 

 

 
以财政政策促进《巴黎协定》气候战略——从原则到实践 

概要 
目前，已有 190 个缔约方提交了关于实施 2015 年《巴黎协定》的气候战略。大多数战略

都设定了减缓（减少排放）和适应（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目标。本文运用一种旨

在展示各政策选择之间权衡取舍关系的独特透明度工具，一方面讨论了财政政策在气候

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为财政政策促进气候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务实的国家层面的

指导。 

关于减缓问题，通过这一工具可以看出，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财政、国内环境和经济

角度出发，对化石燃料征收碳税或实行当量定价不失为一项有吸引力的措施。所得收入

可用于减少扭曲性税收或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财政工具还可有助于减少其他排放（例

如，林业排放和国际运输业排放）。然而，对许多国家来说，要想履行承诺，就必须将

碳价定在高位，这样或将在效率与可接受性之间带来矛盾，这意味着其他工具可能（除

其他原因外）会起到一定作用。     

必须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采取配套措施。在国内层面，可通过研究和开发（研发）、基础

设施投资和金融市场政策来提升碳减排的成效，同时还有必要采取措施减轻弱势群体的

压力以及解决在政治方面更广泛的可接受性问题。在国际层面，有意愿的国家之间可订

立碳价下限安排，此举一方面可以巩固《巴黎协定》进程，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消除目前各项减缓承诺反映出的各国碳价悬殊所导致的效率低下状况。  

关于适应问题，必须制定一项范围远远超越实物投资的整体战略。国家战略应当涵盖以

下内容：借助一系列财政和金融工具实现风险分散；将气候风险、财政缓冲和气候融资

完全纳入可持续宏观财政框架；以及将气候投资纳入国家预算编制过程。许多国家都需

要发展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共投资管理方面的能力。 

基金组织专业知识丰富、成员国遍及全球，而且与各国财政部关系密切，因而可就气候

承诺对宏观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提供咨询意见。各国财政部在以下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

将碳收费纳入燃料税；分配碳定价的收入；将气候风险和融资纳入宏观财政框架；解决

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在各部委之间进行战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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